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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陆 海洋二元秩序博弈与阿拉伯文明的兴起＊

马 峥 嵘　　韩 志 斌

［摘　要］海洋秩序和大陆秩序是大中东古典帝国建构的两种典型秩序。它们以地中海和中东两大地
缘板块为基础，以此衍生出不同的经济形态和治理逻辑，从而对大中东的政权构建和历史演进产生了深远

影响。阿拉伯半岛作为大中东地区一个相对孤立的地理板块，因受制于贫瘠的地理环境和落后的经济结

构而使其社会秩序长期被限定在部落体系中，无法内生性地演变为国家体系。于是，两种秩序的冲突，打
破了半岛秩序运行的平衡局面并在半岛的绿洲城市催生了超越部落制约的新兴工商阶级，半岛政治秩序

由此在该阶级对两种秩序的自觉选择中加速了从部落体系向帝国体系的转型，阿拉伯文明由此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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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溯源是当今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界热烈探讨的课题之一。由于国家是人类文明的重要标志，
因此确定“国家生成模式”这一基础性概念，就成为破解文明起源命题的关键。阿拉伯文明溯源与早
期国家（即麦地那乌玛）的形成密不可分，而阿拉伯文明的兴起则是大中东地区大陆秩序和海洋秩序
相互博弈的产物。

大陆秩序和海洋秩序是两种比较抽象的地缘文明概念，是人类基于不同的地理条件在创造文明
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社会 政治秩序。根据英国地理学家哈尔福德·约翰·麦金德（Ｈａｌｆｏｒｄ　Ｊｏｈｎ
Ｍａｃｋｉｎｄｅｒ）的研究，“大中东”①被以爱琴海为中心的地中海和以美索不达米亚为中心的中东大陆分
割为两大地理实体。其中，美索不达米亚掌握诸多优质的地理要素，在人类历史中率先孕育出了古代
文明形态；地中海被亚平宁半岛分割为西地中海和东地中海，东地中海靠近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
在中东古代文明的影响下，较早地孕育出了深刻影响欧洲大陆乃至中东世界的爱琴海文明。大陆和
海洋的天然存在，使得两大地缘板块的产业模式和经济结构形成了天壤之别，进而深刻地影响了其内
部的秩序选择和政权建构，由此在技术变革的支撑下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政治实体———以农业经
济为根基的大陆帝国和以商业经济为依赖的海洋帝国，并从帝国体系内衍生出两种秩序类型，即大陆
秩序和海洋秩序②。中国学者苏长和认为，在现代英美海洋秩序崛起以前，人类历史上曾出现过两种
较大的海洋秩序：一种是以南中国海为核心、东南亚诸亚区域共同构成的“南海秩序”③，另一种是环
地中海区的地中海秩序④。法国学者费尔南·布罗代尔对地中海秩序作出了杰出的探讨。他指出，
商业经济的“自由”和不可持续特质使地中海帝国无法像大陆帝国那样通过汇聚足够规模的人口和财
富来建立集权体系，地理版图的碎片化分布也极大地提升了帝国设置不事生产之官僚组织的成本，因
此帝国不得不依赖掌握经济特权的商贾群体并通过商贾对政治的普遍参与来凝聚力量，进而“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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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部落社会演进与阿拉伯早期国家形成研究”（２３ＡＳＳ００１）。
“大中东”是西方学界提出的一个地理概念，涵盖巴尔干半岛、马格里布、埃及、黎凡特、小亚细亚半岛、阿拉伯半岛、美索不达
米亚、伊朗和中亚等亚区域，是一个地理构造、种群、文化、历史演进等相对统一的泛区域（参见扎尔米·卡利扎德、伊安·Ｏ．
莱斯著，张淑文译：《２１世纪的政治冲突》，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第１０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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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选出一个象征帝国正当性的精神领袖，即共主。这种治理模式在古代爱琴海岸的巴尔干半岛外化
为诸多自治个体（即城市），并在此基础上逐渐形成了城市联合体，即城邦联盟（如提洛同盟），由此注
定了帝国的秩序运行实质为诸自治个体（即商贾和城市）的“自由”行为①。德国学者罗德里希·普塔
克指出，在１５世纪新航路开辟（即全世界的海洋被联结为整体）以前，受制于贫瘠的财富体量和落后
的技术水平，海洋贸易通常被限定于旧大陆的近海地带，并通过大陆帝国对滨海地带的秩序开放来与
大陆内部的基层社会进行贸易（因为人口和市场主要集中在大陆帝国的经济中心，如美索不达米亚、
黎凡特等）②。

两种秩序之间的结构性矛盾和本质性差异，导致海洋帝国往往因原料产地和倾销市场被垄断于
大陆帝国而使其财政不可持续，唯有向东占领中东大陆的基层社会，海洋帝国才能掌控经济自主权并
维持与大陆帝国的长期对抗。故此，两种秩序实体之间的“安纳托利亚 新月沃地 埃及”一线便成为
对抗的前沿，而对基层社会以及“领土”功能的理解差异不可避免地导致两大帝国的冲突，最为典型的
便是希腊 罗马帝国与波斯帝国之间的漫长战争。在这一系列漫长的战争中，两大帝国通过军事对抗
和秩序输出的方式相互倾轧，使位于东地中海和中东大陆之间的阿拉伯半岛得以在岛外战争的汹涌
浪潮中深深感受到来自两大帝国的秩序冲击，由此打破了岛内自有秩序（即部落体系）运行的平衡局
面，促进了岛内社会与岛外文明从彼此隔离到相互联系，源于半岛绿洲城市的商业精英在帝国战争带
来的精神启迪中开始对失序社会进行反思，最终结合半岛社会生态选择了与其高度相似的源自巴尔
干半岛的海洋秩序，从而在海洋秩序的建构中完成了半岛社会生态由贾希利叶时期（Ｊāｈｉｌｉｙｙａｈ　ａｌ－
‘Ａｒａｂ）③之部落体系向文明时代之帝国体系的转型，为阿拉伯人作为一个新兴力量参与大中东文明
世界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本文尝试阐释７世纪以前东地中海的海洋秩序和中东的大陆秩序是如何在
彼此联动中催生阿拉伯早期国家（即麦地那乌玛），为阿拉伯国家形态及其文明的起源研究提供一种
新的解读视角。

一　大中东地区的大陆 海洋二元秩序建构

根据扎尔米·卡利扎德对“大中东”的范围界定，我们可以将之根据地理形态划分为两大地理单
元———以美索不达米亚为中心的中东和以爱琴海为中心的东地中海，而二者的边界为“安纳托利亚
黎凡特 埃及”一线，由此在大中东诸文明的发展模式中形成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秩序，即大陆秩序和海
洋秩序。大陆秩序是旧大陆诸文明建构的典型秩序。它筑基于农业经济，由于精耕细作的农业经济
能够为帝国提供充裕而稳定的财赋并形成超大规模的中央财政，而中央财政需要一个庞大的官僚体
系（或封建体制）来支撑其运转，故帝国元首通过将官僚（或封建领主）作为其治理工具和运作载体来
实现对帝国自上而下的总体控制，从而形成了一套高度集权的秩序模式。因此，大陆秩序是依据一
些基本的价值理念并通过严格的运作过程将其外化为一套系统化的治理规则，从逻辑上来讲，即
强政府弱社会。海洋秩序则是地中海文明建构的典型秩序。它筑基于商业经济，海洋与陆地的区
别在于，陆地可以被陆权力量以山川湖海等地理障碍为界进行区域性的人为占领和封锁，而海洋
是一个天然的整体，它的高度联通性使之无法被任何一个陆权力量主导或垄断，故海洋所孕育的
社会结构天然地是自由的、平等的、开放的④，故海洋帝国的运转依赖的不是高成熟度、高政治成本
的官僚之集权治理，而是众多拥有自生秩序的微观个体（即城市）的普遍参与及利益的共享，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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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尔南·布罗代尔著，沙恩·雷诺兹译：《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Ｆｅｒｎａｎｄ　Ｂｒａｕｄｅｌ，ｔｒａｎｓ．ｂｙ　Ｓ　ｉâｎＲｅｙｎ－
ｏｌｄｓ，Ｔｈｅ　Ｍｅｄｉｔｅｒｒａｎｅａ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Ｍｅｄｉｔｅｒｒａｎｅａｎ　Ｗｏｒｌｄ　ｉｎ　ｔｈｅ　Ａｇｅ　ｏｆ　Ｐｈｉｌｉｐ Ⅱ），伦敦：柯林斯１９７２年版。
罗德里希·普塔克著，史敏岳译：《海上丝绸之路》，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２０１９年版，第４页。
“从所有这些中，你可以看到‘贾希利叶’一词表示轻浮、自傲、鄙夷和夸耀。它清楚地揭示了伊斯兰以前阿拉伯人的生活，因
此被称为‘贾希利叶时期’；与这些含义相对的是心灵的平静、谦逊、对工作而非亲缘的尊崇，它们都是和平的特征。”［艾哈迈

德·艾敏：《伊斯兰的黎明》（ ），贝鲁特：阿拉伯图书出版社１９６９年版，第７０页］

施展：《枢纽：３０００年的中国》，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８年版，第１０４页。



自治个体通过商业贸易联结为一个松散的联盟①，其中拥有人口和经济优势的城市（如雅典）则成
为该邦联国家的共主。因此，海洋秩序是通过趋利逐益的商业经济来凝聚力量，倚赖各自治个体
的自我行为来判断标准和发现规则，从而形成了一套“自由”、民主的秩序模式，从逻辑上来讲，即
强社会弱政府②。

由此，中东的大陆帝国和东地中海的海洋帝国对领土形成了不同的治理观念。对大陆帝国而言，
领土只是“一头能够挤奶的奶牛”③，帝国需要将领土及其范围以内的农业、手工业、商业等产业的虚
拟价值通过官僚机构的理性运作转化为客观实在的经济利益，进而充实帝国的财政体系以维系帝国
对领土的正当统治，但是像草原、沙漠、海洋等贫瘠的领土因无法被直接转化为帝国所需的经济财益，
故这类领土就会被帝国所抛弃，罗马帝国之所以未能在莱茵河 多瑙河以东的辽阔平原构建有效的治
理体系便出于此因。对于海洋帝国而言，由于其运转依赖的是众多微观个体的普遍参与而非帝国的
集权治理，故帝国的扩张实质上是众微观个体的扩张，而微观个体需要控制部分必要的海岛或海岸的
枢纽城市，以建立能够向陆地进行经济扩张和秩序输出的前沿基地，从而形成一种可持续和可拓展的
动态贸易网络，所以，海洋帝国对领土的选择不像大陆帝国那样倾向于土地的肥沃程度和可提供财赋
多寡的人口基数（即领土内的各类资源能否通过集权治理而被直接转化为帝国所需的财赋），而是侧
重于领土的地理位置及其能否成为帝国构建和扩大贸易网络的战略子集④。这种对“领土”之功能性
地位的理解差异，使得东地中海的海洋帝国与中东的大陆帝国对“大中东”的领土归属与秩序构建产
生了截然不同的理解和难以调和的矛盾：大陆帝国力图将双方的争夺焦点（即“安纳托利亚 黎凡特
埃及”一线）变为帝国的财赋来源及其与海洋的疆界，海洋帝国则力图将该线领土作为帝国向大陆
腹地的广阔市场进行商业开拓的跳板，由此引发了希腊 罗马帝国与波斯帝国两千余年的争霸战
争。

图１　大陆帝国（左）与海洋帝国（右）的秩序结构

需要指出的是，在蒸汽机问世以前，即使发现了季风的规律，人类仍不能凭借已掌握的自然力和
技术去探索和开发神秘莫测的远海。因此，在机器时代以前，人类所开发和利用的海洋航线皆分布在
濒临陆地的近海地带，海洋在功能上从属于陆地，“历史的‘创造’终究依附于陆地，而不是在海上”⑤。
罗德里希·普塔克指出，由于秦汉之际的大陆帝国受到内亚匈奴等游牧族群的牵制而无力将主要精
力投入浩瀚的海洋，故彼时文明世界的海洋空间是由众多的海区编织而成的百衲毯⑥。受制于复杂
的地理障碍以及大陆帝国的势力辐射，海上丝绸之路兴起以前的海洋自西向东被分割为西地中海、东
地中海、红海、西印度洋、东印度洋和中国海（Ｃｈｉｎａ　Ｓｅａ，即南海）等破碎的海区，而当海洋秩序被局限
在特定海域时，海洋天然的“自由”特质即被大陆帝国的集权体制所取代，那么该海域内的海权力量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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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借助于这种支配人的肉体生命的权力，政治团体才超越了所有其他的组织和社团。不过，在政治团体内部，那些具
有次要政治性的附属团体仍能以自己的权利或转让的权利而存在，尽管它们对弱小团体的成员所具有的生杀大权相当有
限。”（卡尔·施米特著，刘宗坤、朱雁冰等译：《政治的概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８年版，第５９页）
“由于这是一种自愿的自我奉献，所以他们的迷恋就更为繁重。米底人和波斯人的政治忠诚集中于一个人，即阿契美尼德王
朝的皇帝；希腊人的忠诚集中于被神化的抽象概念，即主权的城邦。”［阿诺德·汤因比：《人类与大地母亲：一部叙事体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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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１９０页］

④　阿尔弗雷德·塞耶·马汉著，欧阳瑾译：《海权论》，北京：台海出版社２０１７年版，第４９、２４～２７页。

⑥　罗德里希·普塔克：《海上丝绸之路》，第４、５１～７７页。



被迫依附于大陆市场而丧失其自治性，海洋秩序遂因不再可持续而沦为大陆秩序的附属秩序。例如，
亚述帝国自沙尔马纳塞尔三世（ＳｈａｌｍａｎｅｓｅｒⅢ）时期便开始征服腓尼基城邦，并于公元前９世纪７０
年代强迫提尔（Ｔｙｒｅ）、西顿（Ｓｉｄｏｎ）、比布鲁斯（Ｂｙｂｌｏｓ）和艾尔瓦德（Ａｒｗａｄ）等城邦向其进贡；到公元
前８世纪末，亚述帝国已直接控制了黎凡特，但保留了提尔和西顿的自治权。为了赓续不易的自治局
势，提尔人仅在公元前７３２年就向亚述帝国进贡了多达４５００千克的黄金，以此来换取对亚述帝国的
西部以及乌尔乌鲁克（Ｕｒ　Ｕｒｕｋ）和巴比伦（Ｂａｂｙｌｏｎ）的贸易垄断地位①。过度依赖大陆帝国的特定市
场导致提尔人能够动员的剩余资源不足以支撑其与大陆帝国的长期对抗，最终提尔于公元前８世纪
末因卢利（Ｌｕｌｉ）起义失败而彻底沦为亚述帝国的附庸。

对于海洋帝国的建构逻辑和扩张规律，哈尔福德·约翰·麦金德曾以希腊城邦为例，将孕育希腊
文明的爱琴海称为“海室”（ｓｅａ－ｃｈａｍｂｅｒ），将环绕爱琴海的巴尔干半岛、小亚细亚半岛的海岸低地以
及众多星散在“海室”中的岛屿称为“滨海外圈”（ｃｏａｓｔａｌ　ｖｅｎｅｅｒ），而其中最为璀璨的、且能够支配整个
“海室”的克里特岛则被称为“海岛基地”（ｉｎｓｕｌａｒ　ｂａｓｅ）。“海岛基地”是帝国的政治经济核心，“海室”
是保卫帝国防范陆权力量侵略的天然屏障，而“滨海外圈”则是为“海岛基地”提供生存资源的市场以
及海洋帝国向大陆腹地开拓市场和输出秩序的跳板。因此，对于大陆帝国而言，想要摧毁海洋帝国，
就必须先占领“滨海外圈”，将近海置换为大陆帝国的“内海”（ｃｌｏｓｅｄ　ｓｅａ），使之丧失海洋的“自由”特
质而沦为大陆帝国的附属领土。这样，海洋帝国就会失去重要的经济市场和财富来源，不得不龟缩至
“海岛基地”，并以“海室”为屏障负隅顽抗；占领所有“滨海外圈”的大陆帝国就会对“海岛基地”形成封
锁态势，而逼仄的“海岛基地”毕竟不能提供充足的资源以支撑海洋帝国与大陆帝国进行长期对抗，最
终使之在大陆帝国的经济封锁和战略压制下自行崩溃②。罗马正是通过三次布匿战争占领了迦太基
的所有海外殖民地（即“滨海外圈”），从而对迦太基城（即“海岛基地”）形成封锁之势，并最终于公元前

１４６年灭亡迦太基③。

图２　海洋帝国的地缘建构逻辑

资料来源：哈尔福德·约翰·麦金德：《陆权论》，第５３页。图中表明了腓力二世（ＰｈｉｌｉｐⅡ）和亚历山大（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通过战略迂

回包围作为海权力量的雅典的进军路线。通过占领爱琴海北岸以及小亚细亚、黎凡特和埃及，马其顿人完成了对克里特岛（Ｃｒｅｔａｎ

ｉｎｓｕｌａｒ）和希腊半岛（Ｇｒｅｅｋ　ｐｅｎｉｎｓｕｌａｒ）两个“海岛基地”的包围，从而使东地中海成为了王国的“内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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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肯·佩恩著，陈建军、罗燚英译：《海洋与文明》，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７年版，第８４页。

哈尔福德·约翰·麦金德：《陆权论》，第４６～５０页。

布匿战争是代表海洋秩序的迦太基与代表大陆秩序的罗马争夺地中海霸权的战争。由于海权力量所特有的自生秩序会在
基层社会瓦解大陆帝国的集权秩序，从而与大陆帝国在财富来源和统治正当性层面形成竞争，因此，灭亡陆缘地带的海权力
量是巩固大陆帝国统治的必然策略。故老加图（Ｃａｔｏ　Ｍａｉｏｒ）在元老院的每次演讲结束时都会高呼“Ｄｅｌｅｎｄａ　ｅｓｔ　Ｃａｒｔｈａｇｏ”
（迦太基必须被毁掉）（约翰·朱利叶斯·诺威奇著，殷亚平等译：《在亚非欧之间：地中海史》，上海：东方出版中心２０１９年
版，第３８页）。



约公元前７世纪，随着铁器的传播和生产的飞跃，希腊人逐渐超越了爱琴海的禁锢，并将其贸易
网络拓展至整个东地中海和黑海，从而建立了一个以雅典为“海岛基地”、以巴尔干 黑海 安纳托利
亚 黎凡特 埃及为“滨海外圈”的庞大贸易网络（亚平宁 伊比利亚 马格里布的海岸低地由腓尼基人
和罗马人主导）。爱琴海诸城市通过出口青铜制品、陶器、葡萄酒和橄榄油，以换取黑海的谷物，故希
腊人将黑海称为“友好的”（Ｅｕｘｅｉｎｏｓ）①。东地中海正如其所自生之强劲的高压气团对黑海、黎凡特
和北非滨海地带形成冲击，并通过贸易将这些地区纳入其海洋秩序中；尤其在亚历山大东征后，希腊
城市（即母邦）随着马其顿人的对外扩张而在东方复制了众多殖民城市（即子邦），大中东地区遂兴起
了众多希腊化城市，这些城市成为日后希腊向波斯帝国进行商业渗透和输出海洋秩序的坚固据点②，
希腊的钱币③甚至流通于波斯帝国的市场，并同波斯钱币形成竞争④。两种秩序的冲突最终引发了长
达半个世纪的希波战争。由于大陆帝国无须耗费巨资去维持一支强大的海军，因此波斯帝国的海军
实力显然无法同雅典、叙拉古（即锡拉库萨）和迦太基等海权力量的海军相比，以至于不得不从不同等
级的臣民那里征派船只并交由外族军官指挥，加之东地中海的“天堑”作用使得波斯人望洋兴叹，双方
最终于公元前４４９年签订《卡里阿斯和约》，波斯帝国的势力从此退出了东地中海，“自此伊朗不再被
视为一个海上强国”⑤。大中东地区二元秩序的对立局面自此一直维持到１５世纪的“地理大发现”。

当奉行集权体系的罗马⑥取代希腊和迦太基成为地中海秩序的支配者，尤其是屋大维于公元前

２８年加冕为“奥古斯都”（Ａｕｇｕｓｔｕｓ）后，地中海完全沦为了罗马的内湖，遂在此后的四百余年中丧失
了其“自由”特质而成为罗马集权体制下的附属领土，东地中海自生之海洋秩序亦在罗马的集权统治
下遭到了严重的破坏。由于多年的布匿战争，———尤其在第二次布匿战争中，汉尼拔仿效罗马的大陆
秩序构建，率军亲征罗马在西地中海的“滨海外圈”，该区及意大利的城市由此遭到了毁灭性的打
击———使罗马国库因财富来源锐减而濒临破产，因此掌握着大量流动资本的商贾群体便将其资产贷
予罗马政府，而国库空虚的罗马政府则不得不将土地抵押给债权人，以此支撑其对外扩张的财政，并
通过从对外扩张获得的战利品来填充枯竭的国库。东地中海的商贾群体遂因聚敛了大量的土地和依
附于土地的奴隶而转变为大陆秩序下的地主，并在军队的物资供应与政府的税收征缴中占据了垄断
地位；而罗马政府亦在商贾群体贷款的支撑下，通过扩张，将西地中海地区原来被汉尼拔侵占的土地
转化为政府的公共财产，从而在西欧建立了稳固的集权体制⑦。由此，尽管受到集权体制的压制，意
大利以东之地中海的海洋秩序仍通过庞大的商贾群体潜存在罗马的大陆秩序中，罗马也因此而成为
了内蕴两种秩序的二元帝国。

罗马人在塞莫皮莱（Ｔｈｅｒｍｏｐｙｌａｅ）击败了安条克三世后，东方世界的诱惑驱策罗马人重新定义
其与希腊文明的关系，而将自己视为希腊文明的继承人则使罗马获得了统治整个希腊化世界的正当
性。于是，“作为一个地缘政治体系的爱琴海地区和欧亚之间的希腊世界，其统一的必要性被极其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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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肯·佩恩：《海洋与文明》，第９２～９３页。

威廉·Ｈ．麦克尼尔：《西方的兴起：一部人类共同体史》（Ｗｉｌｌｉａｍ　Ｈ．ＭｃＮｅｉｌｌ，Ｔｈｅ　Ｒｉｓｅ　ｏｆ　ｔｈｅ　Ｗｅｓｔ：Ａ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Ｈｕｍａｎ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第２７７页。
“在古典世界，铸造钱币更多地是为了满足政府的需要而不是为了便利贸易（当然，尽管他们也顺便这么做了）。”［Ｆ．Ｗ．沃尔
班克：《希腊化世界》（Ｆ．Ｗ．Ｗａｌｂａｎｋ，Ｔｈｅ　Ｈｅｌｌｅｎｉｓｔｉｃ　Ｗｏｒｌｄ），坎布里奇：哈佛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第２５～２６页］
“古希腊各国货币中，以白银为质地的占多数，但各自的市场价值则因含银量的参差不齐而互有差异。例如，小亚细亚的福
亚西城邦与岛国莱兹波斯所发行的货币，因质量的粗劣而声名狼藉；而雅典的货币则以其９８．５％的高纯度而赢得了各城邦
的信任，并被广泛流通。”（林言椒、何承伟主编：《中外文明同时空·春秋战国 ＶＳ希腊》，上海：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２００９年
版，第１５７页）

霍昌·纳哈万迪、伊夫·博马提著，安宁译：《伊朗四千年》，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２０２１年版，第５８页。

罗马是以农为本的农业国，随着土地私有制经济的发展，早在公元前４世纪后半叶，罗马就建立起以“领地”为中心的土地所
有制。在发动海外扩张以前的共和国初期，手工业和商业较为落后，其手工业产品主要是为了满足罗马人的日常生活和战
争需要，几乎没有对外输出的情况，故而工商业在罗马社会生活中的地位极低，因此，罗马无疑是筑基于农业经济的陆权力
量（卡尔·施米特著，林国基、周敏译：《陆地与海洋———古今之“法”变》，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版，第８页；林言
椒、何承伟主编：《中外文明同时空·秦汉ＶＳ罗马》，上海：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第２５页）。

阿诺德·汤因比：《人类与大地母亲：一部叙事体世界史》，第２６７～２６８页。



楚地揭示出来”①。由此，罗马的国策制定和秩序运行皆充满了强烈的外向性。随着铁器技术的普
及引起的社会生产的飞跃，南亚次大陆以西之印度洋的海洋贸易开始崛起，波斯湾和红海因其重
要的战略位置而成为了托勒密王朝、萨珊王朝以及阿拉伯半岛诸城邦重要的财富来源。从印度洋
吹来的奢靡之风吸引了东地中海的罗马商人，他们不只满足于获得“我们的海”（Ｍａｒｅ　Ｎｏｓｔｒｕｍ）所
贡献的物产，更欲求将其海权力量经红海向东方渗透。在东地中海之海洋秩序的刺激下，尚未进
入文明时代②的阿拉伯半岛诸滨海绿洲随着罗马商业在红海的扩张而出现了诸多商业城邦，如南

部的麦因（Ｍａ‘īｎ）、赛伯伊（Ｓａｂａ’）③、希姆叶尔（Ｈ·ｉｍｙａｒ），北部的纳伯特（Ｎａｂａｔ·）、台德穆尔（Ｔａｄ－

ｍｕｒ，即巴尔米拉）、加萨尼（ａｌ－Ｇｈａｓāｓｉｎａｈ）、莱赫姆（Ｌａｋｈｍ）、希拉（ａｌ－Ｈ·īｒａｈ）等。这些商业城邦的

建立意味着半岛的局部区域在外部秩序的刺激下已经进入了文明时代（的城市国家阶段），而商业
经济的崛起不仅因财富的骤增有效地缓解了６世纪末半岛日益严峻的人口压力，更是催生了一个
依赖商业经济和从事转口贸易的新兴群体———城市工商阶级④。该新兴阶级在海洋秩序的启迪下
自觉地对半岛的旧有秩序进行重构：以这些商业城邦为“海岛基地”，以环绕半岛的海岸低地为“滨
海外圈”，通过独具“运输”⑤优势的贝都因人作为媒介将散落在半岛腹地的绿洲进行联结，从而在
半岛内复制了一个微型的“希腊化世界”。基于此，商业城邦通过商贾集聚的绿洲———正如中东腹
地的希腊化城市———作为载体将外部秩序输入岛内，而岛内的民众亦以这些城邦为放大镜透视外
部的文明世界，由此打破了岛内长期与外部世界的隔绝局面，为半岛旧有秩序的高阶转型准备了
条件。

二　海洋 大陆帝国战争对半岛秩序的重构

由于海洋帝国的秩序运行依赖的是众多拥有自生秩序的微观个体的普遍参与而非中央政府的集
权统治和官僚体系的理性治理，因而海洋秩序的运行有着极其灵活的特性。对于黎凡特和红海沿岸
的商业城邦，海洋帝国通过政治联盟和宗教同化的策略来拉拢和扶持一批“代理人”以作为帝国在东
地中海和红海进行扩张的基点，而非将这些城邦直接置于其统治之下，因为这样反而会增加帝国的统
治成本，有悖于其占支配地位的商贾群体的利益诉求。罗马帝国建立后，为了满足罗马人对东方奢侈
品的癖嗜而在其存续之年坚持向红海输出大陆秩序，企图将红海直接纳入其统治范围。公元前２６
年，埃利乌斯·加鲁斯（Ａｅｌｉｕｓ　Ｇａｌｌｕｓ）领兵一万远征也门，但因战线过长、补给困难而以失败告终，麦
因、赛伯伊、盖台班（Ｑａｔａｂāｎ）、哈德拉毛（Ｈ·ａ　ｄ·ｒａｍａｗｔ）等半岛南部城邦的独立状态遂得以维持到

７世纪。此后，罗马帝国除了仍采取武力侵略和直接控制的手段外⑥，还通过拉拢和扶持同样信奉基
督教的阿比西尼亚以及希姆叶尔、台德穆尔、加萨尼、莱赫姆等半岛城邦（包括后来的拜占庭帝国亦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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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肯·佩恩：《海洋与文明》，第１３０页。

摩尔根在《古代社会》中以人类智识的发展为坐标将人类社会划分为三个阶段：蒙昧时代、野蛮时代和文明时代。恩格斯
对这三个阶段的阐释是：“蒙昧时代是以获取现成的天然产物为主的时期；人工产品主要是用做获取天然产物的辅助工
具。野蛮时代是学会畜牧和农耕的时期，是学会靠人的活动来增加天然产物生产的方法的时期。文明时代是学会对天然
产物进一步加工的时期，是真正的工业和艺术的时期。”（恩格斯著，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８年版，第２６～２７页）
“赛伯伊的商业寿命是十分惊人的。在《圣经》中，它被称作‘示巴’（Ｓｈｅｂａ），而关于其传奇般的财富的最古老记载出现在
《红海》（Ｏｎ　ｔｈｅ　Ｅｒｙｔｈｒａｅａｎ　Ｓｅａ）一书中。（‘Ｅｒｙｔｈｒａｅａｎ’意为‘红色’，是希腊人对印度洋、波斯湾和红海等广大区域的统
称，他们也称之为‘阿拉伯湾’）”（林肯·佩恩：《海洋与文明》，第１５５页）

张信刚：《大中东行纪：世界并非静悄悄》，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版，第２１页。

关于游牧民的“运输”优势，参见吕西安·费弗尔著，朗乃尔·巴泰龙合作，高福进、任玉雪、侯洪颖译：《大地与人类演进：

地理学视野下的史学引论》，上海：上海三联书店２０１２年版，第２５６页。

例如，１０６年图拉真（Ｔｒａｊａｎ）遣军攻克佩特拉，并将纳伯特变为帝国的阿拉比亚行省（Ｐｒｏｖｉｎｃｉａ　Ａｒａｂｉａ），由一个驻扎在布斯
拉的罗马军团的使节统辖，由此短暂地构建了帝国在红海的霸权体系［伯纳德·路易斯：《中东：一部２０００年的简史》（Ｂｅｒ－
ｎａｒｄ　Ｌｅｗｉｓ，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Ａ　Ｂｒｉｅｆ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Ｌａｓｔ　２，０００Ｙｅａｒｓ），纽约：斯克里布纳１９９５年版，第４０页］。



取这种“委托”（ｃｌｉｅｎｔａｇｅ）①的措施），以此来弥补帝国在红海的势力真空，并将这些城邦作为防范贝
都因人侵扰的缓冲区和向半岛腹地之阿拉伯部落社会进行秩序输出的战略基点。通过倚靠这些
商业城邦和阿拉伯部落，罗马帝国（及拜占庭帝国）遂掌握了经半岛北部进入美索不达米亚和波斯
湾的陆路航道与经半岛南部进入红海和西印度洋的海路航道，从而为帝国向中东腹地进行经济渗
透和秩序输出奠定了战略基础，使之在红海的权力扩张以及同萨珊王朝的长期竞争中掌握了主动
权。

然而，随着来自内亚的日耳曼人于４７６年灭亡西罗马帝国，环地中海的大陆秩序因沿岸之单一大
陆帝国的解体和诸多陆权力量的兴起而遭到了严重破坏，东地中海得以从大陆帝国的“内湖”被还原
为“自由”的“海洋”，沉寂已久的海洋秩序开始苏醒，东罗马帝国遂凭借其庞大的商贾群体和强大的海
军势力成为称霸东地中海近千年的海权力量②。西进的日耳曼人在灭亡了西罗马帝国后，遂在以农
业经济为主的西欧定居，建立了诸多封建邦国，使西欧进入漫长的“中世纪”；而独立之初的东罗马帝
国尚未完全实现向海洋帝国的转型，并因去古未远遗留下来的历史记忆而企图恢复罗马帝国时期对
地中海的绝对垄断，故于４６８年出动海军征伐西北非的汪达尔（Ｖａｎｄａｌ），而惨败之后的君士坦丁堡最
终于４７６年认可了西罗马帝国灭亡的既成事实③，这意味着东罗马帝国放弃了对大陆秩序的迷恋，开
启了向海洋帝国的彻底转型。通过百余年的经略，在六七世纪之交，东罗马帝国仍控制着地中海绝大
部分的岛屿及西北非，成为当时地中海区最强大的海权力量④。尽管如此，东罗马帝国却不再是环地
中海地区的政治和文化共同体，伴随着哥特人、阿瓦尔人和斯拉夫人的侵扰，它逐渐退缩为东地中海
希腊人帝国，作为其精神表达的基督教也因浸染了希腊民族主义而蜕变为一种新的宗教形式———东
正教⑤。

专心经略东地中海的东罗马帝国在中世纪初期就采用一种金本位的国际货币制度，并凭借其价
值稳定、汇兑便捷的优势而享誉全欧洲⑥，由此成为邦联国家阶段的“希腊帝国”在中世纪获得复兴的
仅存硕果，至于“安纳托利亚 黎凡特 埃及”一线的“滨海外圈”之地理意义则因帝国向中东的商业扩
张而再度被激活。然彼时文明世界的人类尚未能完全凭借既有的技术去开发海洋，因此旧大陆之东
西方仍主要通过穿越内亚大草原的陆路商道来进行贸易。东罗马帝国除了致力于以黎凡特和埃及为
基点开辟通往西印度洋的航线外，还以其控制的黑海为基点，通过东欧平原的游牧民族经内亚草原实
现和大陆东部文明世界的贸易，从而使其海洋秩序在东西方商道的经营上表现出了惊人的灵活性。

出于防范游牧民族侵扰和进行东西贸易的考虑，帝国皇帝通常会以贡物的形式赐予阿提拉（Ａｔｔｉｌａ）大
量的黄金和其他贵重物品，而这些丰厚的赏赐激起匈人对南部文明世界之奢侈品的极大兴趣，最终，
这些赏赐又会以贸易的形式回流到南方，并构成帝国贸易中的重要一环⑦。

对于中东的广阔市场，东罗马帝国则通过黎凡特和埃及等“滨海外圈”的诸多希腊化城市为载体
向中东进行经济扩张和秩序输出，但这种扩张和输出无疑会对中东萨珊王朝的大陆秩序构成强烈的
冲击。大陆帝国的政治建构逻辑是自上而下的“元首 官僚 基层社会”的层级结构，官僚只是秉承元
首意志的延伸性工具；海洋帝国的政治建构逻辑则是由内而外的“共主 商贾 基层社会”的圈层结构，
其中的商贾更是影响共主决策的自治性个体。因此，设若某块领土的大陆秩序被海洋秩序取代，则意
味着商贾取代官僚成为了元首和基层社会之间的中介性力量，帝国财政遂不再通过代表元首意志的
官僚直接从基层社会汲取资源来维系，而是依靠掌握经济特权的商贾群体的资本供应。于是，帝国的
领土乃至财政、军队等公共资源皆异化为商贾群体的私有财产，帝国便成为悬浮在庞大的基层社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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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⑥

⑦

“有时这些帝国势力，当他们觉得这样做是安全的，就试图征服边境的公国并使他们服从其直接统治。更多的时候，他们更
喜欢某种形式的间接统治或委托。”（伯纳德·路易斯：《中东：一部２０００年的简史》，第３９页）

③④⑤　阿诺德·汤因比：《人类与大地母亲：一部叙事体世界史》，第３２３、３２５、３３７～３３８、３２９～３３０页。

林言椒、何承伟主编：《中外文明同时空·隋唐ＶＳ拜占庭阿拉伯》，上海：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版，第２６页。

威廉·Ｈ．麦克尼尔：《西方的兴起：一部人类共同体史》，第３９２页。



上的“空中楼阁”①，支撑帝国财政和官僚体系的广大基层社会在商贾群体开拓市场与扩张商业的自
由行为中逐渐被置换为提供贸易资源的原料产地和进行商品输出的贸易市场，帝国的集权体制与统
治正当性由此被商贾群体的自生秩序所肢解和吞噬。因此，萨珊王朝必须通过战争占领黎凡特和埃
及等“滨海外圈”以压制东罗马帝国的海权力量，并通过扶持强权的军事贵族和输出内蕴波斯民族主
义的琐罗亚斯德教来强化对该区诸希腊化城市的集权统治，以此瓦解东罗马帝国向中东腹地输出海
洋秩序的工具性载体。

在此般不利的局势和西印度洋之海洋贸易悄然兴起的背景下，东罗马帝国选择绕开萨珊王朝直
接控制的“黎凡特 新月沃地（Ｆｅｒｔｉｌｅ　Ｃｒｅｓｃｅｎｔ）波斯湾”商道，开辟了从红海到西印度洋的两条新航
线：一条是经曼德海峡到西印度洋的海路航线，这条航线因荟萃了东西方的丰裕财富而在半岛南部的
也门催生了诸多城市国家，如麦因、赛伯伊、希姆叶尔等；另一条是经半岛中部由贝都因人主导“运输”

的陆路航线，这条航线因途经诸多绿洲而兴起了一批商业城市，如塔伊夫（ａｌ－Ｔ·ā’ｉｆ）、麦加（Ｍａｋｋａｈ）、

叶斯里卜（Ｙａｔｈｒｉｂ）等。此外，东罗马帝国还拉拢位于阿比西尼亚的同样信奉基督教的阿克苏姆王国
（Ｋｉｎｇｄｏｍ　ｏｆ　Ａｋｓｕｍ），并假其之利来对西印度洋进行商业扩张。尽管阿克苏姆王国因地利之便而掌
控着对红海贸易的支配地位，但拜占庭商人凭借其雄厚的资本，通过阿比西尼亚人将其贸易网络扩张
至斯里兰卡，使得阿克苏姆王国所控制的红海贸易实际上沦为了拜占庭人贸易网络的一个节点，从而
使王国的商业利益实为拜占庭人所攫取②。为此，阿克苏姆王国分别于３４０年和５２５年两度入侵并
占领了也门，以维持对红海贸易的垄断地位，但此举招致萨珊王朝的反击和对半岛南部的入侵。５７５
年，波斯沙王霍斯劳一世（ＫｈｏｓｒｏｗⅠ）派遣大将瓦赫里兹（Ｖａｈｒｅｚ）率军八百进攻也门，击溃阿克苏
姆王国的驻军，并与也门人建立联合政府。不过，所谓的联合政府只是授予也门人一个有名无实的虚
衔，实际上也门沦为了萨珊王朝的一个“波斯省”（Ｐｅｒｓｉａｎ　ｓａｔｒａｐｙ）③。最终，阿克苏姆王国和拜占庭
帝国的势力被驱逐出半岛南部，萨珊王朝凭借其地利之便控制了西印度洋的贸易，而拜占庭和阿克苏
姆的海权力量皆沦为其大陆秩序下的附庸④。然而，两大陆权力量的角逐和直接占领则意味着红海
沿岸的商港成为大陆帝国的直辖领土，红海自生之海洋秩序遭到毁灭性的打击，加之红海海域内遍布
的暗礁和频繁出没的海盗对海洋贸易构成严重威胁，最终拜占庭人不得不放弃对红海的经略而丧失
向西印度洋进行商业扩张的前沿基地，故红海航线最终随着拜占庭商人的遗弃而走向衰落，由此导致
前伊斯兰时期半岛南部城邦的覆亡与艾兹德（Ａｚｄ）、莱赫姆和台努赫（Ｔａｎūｋｈ）等部落的北迁，进而
加速了半岛中部和北部之商业经济的发展与社会秩序的解构。其中，部分迁移到半岛北部和叙利亚
南部的部落同当地的贝都因人不断融合，最终演变为希拉王国和加萨尼王国。值得一提的是，大迁移

对半岛中部绿洲的部落社会影响尤其深刻，也门商业部落的北迁促进了希贾兹（ａｌ－Ｈ·ｉｊāｚ）一带集市的

繁荣，由此出现诸如塔伊夫、麦加、叶斯里卜等商业城市，半岛中部遂取代也门成为半岛的经济中心，

其原始的部落体系也在新兴的商业秩序刺激下逐渐向城市国家体系转变；尤为重要的是，南北部落的
融合以及新秩序对旧有社会体系的冲击，使半岛中部的新兴商业部落得以跳出部落体系的桎梏而在
一种更为宏大的视野中重新审视自我的存在意义，并在岛外战争的刺激下对半岛社会的部落体系进
行反思，最终成为重构半岛秩序并引领社会变革的担纲者，这个担纲者就是因看守克尔白神庙
（Ｋａ‘ｂａｈ）而在半岛享有崇高声望的商业部落———古莱什部落⑤。

红海贸易的崩溃，意味着对拜占庭人而言，经半岛中部抵达波斯湾的沙漠商道显得尤为重要。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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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关于“悬浮型政权”的相关内容，参见周飞舟：《从汲取型政权到“悬浮型”政权———税费改革对国家与农民关系之影响》，《社
会学研究》２００６年第３期，第１～３８页。

林肯·佩恩：《海洋与文明》，第１６７页。

菲利普·Ｋ．希提：《阿拉伯人的历史：从远古时代至今》（Ｐｈｉｌｉｐ　Ｋ．Ｈｉｔｔｉ，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Ａｒａｂｓ：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Ｅａｒｌｉｅｓｔ　Ｔｉｍｅｓ　ｔｏ　ｔｈｅ
Ｐｒｅｓｅｎｔ），伦敦：麦克米伦出版公司１９７０年版，第６６页。
罗德里希·普塔克：《海上丝绸之路》，第１０８～１０９页。

金宜久主编：《伊斯兰教史》，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版，第２８页。



此，拜占庭帝国与哈希姆（Ｈāｓｈｉｍ，即穆罕默德的曾祖）签订具有法律意义的双边贸易协定，拜占庭帝
国开放布斯拉、加沙（Ｇｈａｚｚａｈ）和亚喀巴（ａｌ－‘Ａｑａｂａｈ）为半岛商人自由交易，麦加则允许拜占庭人和

叙利亚人到麦加贸易活动。此后，古莱什部落于５世纪末先后同波斯、也门、阿比西尼亚等地的商人

签订贸易协定，使其贸易网络逐步拓展到半岛之外的非阿拉伯世界。随着商业经济的发展和商业版

图的扩张，麦加于６世纪末已控制希贾兹和红海的贸易，从而填补拜占庭帝国退出红海后遗留下来的

权力真空；至于一些从事商业“运输”的部落，则逐渐放弃纯粹的游牧生活方式，发展成为定居的专业

贸易集团，例如“古莱什”（Ｑｕｒａｙｓｈ）即由“古鲁什”（ｑｕｒūｓｈ）①一词演变而来②，而“运输”集团的专业化

则催生出一个依赖商业经济和从事转口贸易的新兴群体———城市工商阶级。该新兴阶级凭借独具的
“运输”优势辗转于绿洲的定居民与沙漠的贝都因人、岛外的文明世界与岛内的野蛮社会之间，遂在运

载商业物资的同时亦对岛外的社会秩序进行积极的选择。由于半岛广布的沙漠地貌和零散的绿洲农

业缺乏温带大河流域的冲积平原那样充裕的土地资源和物质财富，故决定了半岛无法自生出高成熟

度和高政治成本的集权体制，此前奉行大陆秩序的罗马帝国和萨珊王朝之所以未能有效地统治半岛

的贝都因人亦出于此因。于是，“自由”的海洋秩序便成为该新兴阶级的不二选择，并以此重构半岛因
部落战争和外部帝国争霸而濒临崩溃的社会秩序，城市工商阶级由此成为重塑红海旧秩序和构建半

岛新秩序的担纲者。

文明演进需要庞大规模的社会来产出丰裕的物质财富并提供过剩的人口，以此实现社会生产的

具体化和劳动结构的专业化③。在贾希利叶时期，半岛自有的破碎地理决定了其被限定在一种由诸

多微型自治共同体构成的、建构在亲缘联系之上的低成熟度社会生态，即部落体系④。需要指出的

是，部落是随着人口增长和生产发展而自然形成的一种种族群体或亲缘组织，与以等级权力（Ｈｉｅｒａｒ－
ｃｈｉｃａｌ　ｐｏｗｅｒ）为建构基础的国家不同，部落是建立在集体自助（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ｖｅ　ｓｅｌｆ－ｈｅｌｐ）的基础之上的⑤。

因此，菲利普·卡尔·萨尔兹曼将部落界定为“对集体责任具有承诺的最大群体。也就是说，部落成

员有义务帮助兄弟部落成员，例如提供防御、支付抚恤金和应对经济危机”⑥。于是，核心家庭或“帐

篷”（ｋｈａｙｍａｈ）构成了部落生活的基本单位，而这种限定于微观共同体内的生活方式亦使其成员的精

神逐渐演变为一种与国家认同相抵触的“狂热的、盲目的爱国主义”，即宗派主义（‘ａ　ｓ·ａｂｉｙｙａｈ）⑦。

对于本部落的无止境、无条件的忠诚，使得半岛社会无法自生出具有普遍意义的成文法系，而是以惯

习的道德准则作为部落之间进行互动的原理依据⑧。基于此，阿拉伯人所崇尚的是个人主义（ｉｎｄｉｖｉｄ－
ｕａｌｉｓｍ）和宗派主义的“自治”，而非国家的集权治理，这种对“自治”的追求使阿拉伯人对“自由”的海

洋秩序产生了普遍认同⑨。于是，在岛外海权力量和海洋贸易的刺激下，塔伊夫、麦加、叶斯里卜等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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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鲁什”是“基尔什”（ｑｉｒｓｈ）的复数形式，是为埃及和叙利亚等地的本位货币，面值１角［参见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阿拉伯语
系编：《阿拉伯语汉语词典》（修订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版，第９６８页］。

高惠珠：《阿拉伯的智慧：信仰与务实的交融》，北京：华文出版社２０１７年版，第１３８页。

马克·Ｗ．莫菲特著，陈友勋译：《从部落到国家：人类社会的崛起、繁荣与衰落》，北京：中信出版社２０２０年版，第７６页。

阿卜杜勒·赛拉姆·台尔玛尼尼：《阿拉伯人在贾希利叶时期和伊斯兰时期的婚姻：比较研究》（

），科威特城：知识世界１９８４年版，第１２３～１２４页。

“个人以集体责任为基础组成群体，相互帮助，都秉承着‘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理念。群体成员的支持是一种责任，群体团
结是一种美德。强制手段散布在整个群体中。为了防范小群体和面对大群体，小群体会根据需要在结构上与其他群体结盟
以组成大群体。这种高度分散策略的一个缺点在于，谋求利益的群体之间的冲突可能持续不断，没有明确的解决方式和建
立和平的机制。”［菲利普·卡尔·萨尔兹曼：“部落与现代国家：另一种研究方法”（Ｐｈｉｌｉｐ　Ｃａｒｌ　Ｓａｌｚｍａｎ，“Ｔｒｉｂｅｓ　ａｎｄ　Ｍｏｄｅｒｎ
Ｓｔａｔｅｓ：Ａｎ　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乌兹·拉比编：《变化中的中东部落与国家》（Ｕｚｉ　Ｒａｂｉ，ｅｄ．，Ｔｒｉｂｅｓ　ａｎ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ｉｎ　ａ　Ｃｈａｎ－
ｇｉｎｇ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伦敦：赫斯特公司２０１６年版，第２０８页］
菲利普·卡尔·萨尔兹曼：“部落与现代国家：另一种研究方法”，第２０８页。

菲利普·Ｋ．希提：《阿拉伯人的历史：从远古时代至今》，第２７页。

中村广治郎：《伊斯兰教入门》（中村広治郎：『イスラム教入門』），东京：岩波书店１９９８年版，第２１～２２页。

哲瓦德·阿里：《伊斯兰以前的阿拉伯历史详述》（ ）第１卷，巴格达：巴格达大

学１９９３年版，第５０９～５１１页。



业城市发展成为半岛经济扩张和秩序输出的“海岛基地”，环绕这些城市并受其支配的绿洲是拱卫基
地的“海室”，而环绕半岛的海岸低地则是岛外的海权力量进行秩序输入和市场开拓、岛内的城市工商
阶级进行秩序策源和战略自卫的“滨海外圈”，半岛社会由此演化出呈同心圆结构的政治秩序。随着
拜占庭的金币“第纳尔”（ｄīｎāｒ）和波斯的银币“迪尔汗”（ｄｉｒｈａｍ）①流通于半岛，半岛城市出现了一批
依赖钱币铸造的职业群体，而商业经济的发展和城市之间的联结更是催生了通过借贷来兑换钱币的
商贾集团（ｓ·ａｙāｒｉｆａｈ，即“兑换商”）。根据艾布·萨利赫·泽亚特（ＡｂūＳ·āｌｉ　ｈ·ａｌ－Ｚａｙｙāｔ）的记述，第

纳尔和迪尔汗不能直接兑换，通常需要延期兑付②。彼时商贾普遍通过经商和放贷来获得金锭、银
锭、珠宝、第纳尔和迪尔汗，以此来实现其商业资本的积累和社会地位的跃升。由于第纳尔和迪尔汗
较为稀缺，所以在人们掌握铸币技术以前，金和银成为了衡量城市和商贾财富多寡的两大标准，即使
在掌握铸币技术之后，一些人仍钟意金银胜于第纳尔和迪尔汗，因此，贾希利叶时期的人们在确定价
格和购买必需品、嫁妆时通常会用金银而非第纳尔和迪尔汗来进行交易，这种交易形式一直延续到了
伊斯兰教创立后③。

图３　“乌玛”的地缘建构逻辑

资料来源：菲利普·Ｋ．希提：《阿拉伯人的历史：从远古时代至今》，第１６页。“乌玛”作为东地中海之海洋秩序同半岛自生秩序

结合后形成的邦联制共同体，其社会结构的组织有着典型的海洋帝国的建构逻辑。于之而言，麦地那是“海岛基地”，希贾兹是拱卫麦

地那的“海室”，而星散于希贾兹附近和半岛西部滨海低地的城市与绿洲则是岛外的海权力量对岛内进行市场开拓和秩序输出与岛内

的城市工商阶级对岛外进行秩序策源和战略自卫的“滨海外圈”，这些零散的地理单元最终通过城市工商阶级的跨区商业贸易整合为

一个统一的地缘整体。

随着商业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结构的分化，半岛自有之零散的部落贸易逐渐转向发达的海外贸易，

原有的部落贸易秩序也开始转型，例如前文所提之具有法律意义的贸易协定逐渐演变为由诸多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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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贾希利叶时期阿拉伯半岛货币兑换的内容，详见哲瓦德·阿里：《伊斯兰以前的阿拉伯历史详述》（

）第７卷，巴格达：巴格达大学１９９３年版，第４１５～４１６页。

艾布·阿卜杜拉·穆罕默德·本·伊斯玛仪·布哈里：《布哈里圣训实录》（ ），

大马士革：伊本·卡锡尔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第５２１页。

哲瓦德·阿里：《伊斯兰以前的阿拉伯历史详述》第７卷，第４１６页。



同样利益诉求的自由个体共同参与和制定的“安全契约”，即“伊拉夫”（īｌāｆ），由此在该契约框架内催
生了一个超越亲缘观念和部落视野、依赖众自由个体普遍参与的商业联盟，即“希勒夫”（ｈ·ｉｌｆ）。７世

纪初，麦加的对外贸易在贵族的主导下开始出现了以家族或部落为单位的集资入股，以此成为商队的
股东，并在盈利后按入股的比例分配利润。例如，古莱什部落的贵族艾布·苏富扬（ＡｂūＳｕｆｙāｎ）曾
于６２４年组织了由１０００只骆驼组成的大型商队，这支商队是由众多家族成员集体参股、并以家族为
单位组成的①。希勒夫的进步意义在于，在联盟中，成员之间的互动依赖的不再是亲缘的联系疏密和
惯习的道德准则［即“穆鲁艾”（ｍｕｒū’ａｈ）和“伊尔德”（‘ｉｒ　ｄ·）］②，而是具有法律意义的契约条文，并以

契约为基准通过各自由个体的商业活动与利益共享的集体参与来凝聚力量，由此形成以诸个体成员
的共同利益诉求作为治理出发点的经济共同体；但是，这种对经济利益的片面强调使之无法形成强大
的内聚力，共同体的正当性基础来源于拥有“自由”意志的众个体成员而非尚未占据绝对优势的主体
城市（如麦加）。不过，作为一种具有牢固底层根基的经济共同体，希勒夫成为半岛部落体系向具有集
权意志的国家体系转变的前奏。共同体需要具备人口和经济优势的共主来维系。于是，因作为克尔
白的守护者和集市贸易的管理者而在半岛享有极高威望和影响的古莱什部落便成为希勒夫的主导
者③。如前所述，海洋秩序领导下的邦联政治体实为受各自治个体支配的松散共同体。因此，用一种
超越传统氏族宗教的新宗教来作为联盟的共同信仰，是从基层社会汲取资源和凝聚力量的必然选择。

三　商业精英的精神自觉与阿拉伯文明的兴起

在贾希利叶时期的阿拉伯半岛，人口主要分布在有地下水出露的绿洲和能受到海洋湿润水汽影
响的滨海低地，人口的集聚促进了物资和信息在小共同体内的流动，由此形成诸多独特的群体性信
仰，而宗教作为人类对于现实世界的原初认知形式，人类无疑会在宗教的实践行为中将自己的情感投
射于崇拜对象④。对于贝都因人来说，太阳、月亮以及树木、水井、山洞、石头等“圣洁”的自然物使其
心灵得以脱离肉体的羁绊而直接同虚拟世界的神灵（ｉｌāｈ）进行交流提供了客观的物质载体，进而被
神格化为拥有超自然力的神祇。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些原始信仰逐渐演变为闪族古老的拜物教。希
提就指出：“闪族宗教的雏形是在绿洲、而不是在沙漠中发展起来的。它是以石头和源泉为中心，并成
为伊斯兰教的黑石和渗渗泉以及《旧约》中的伯特利的前身。”⑤

到了野蛮时代⑥，随着人口数量的激增和人口密度的扩大，不同群体之间的空间距离和社会距离
得以缩小，从而打破横亘在各群体之间的界限并促进群体的联动与整合，使野蛮的无序社会逐渐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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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忠：《阿拉伯通史》，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５年版，第９０页。

欧内斯特·盖尔纳（Ｅｒｎｅｓｔ　Ｇｅｌｌｎｅｒ）认为：“……部落谢赫的权威是通过他的社会性侵略行为而被合法化，这是荣誉准则所具
备的。”［参见史蒂文·Ｃ．卡顿：“中东部落与国家形成的人类学理论：意识形态与权力符号学”（Ｓｔｅｖｅｎ　Ｃ．Ｃａｔｏｎ：“Ａｎｔｈｒｏｐ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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瑟夫·科斯蒂纳编：《中东的部落与国家形成》（Ｐｈｉｌｉｐ　Ｓ．Ｋｈｏｕｒｙ　ａｎｄ　Ｊｏｓｅｐｈ　Ｋｏｓｔｉｎｅｒ，ｅｄｓ．，Ｔｒｉｂｅｓ　ａｎｄ　Ｓｔａｔｅ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版，第９５页］

穆罕默德·萨义德·阿什玛维：《伊斯兰哈里发国》（ ），开罗：西纳出版社

１９９２年版，第５３、５７页。

威廉·Ｈ．麦克尼尔：《西方的兴起：一部人类共同体史》，第３５２页。

菲利普·Ｋ．希提：《阿拉伯人的历史：从远古时代至今》，第２６页。

摩尔根（Ｊ．ｄｅ　Ｍｏｒｇａｎ）指出：“在野蛮时代低级阶段，人类的较高的属性便已开始发展起来了。个人的尊严、口才、宗教感情、

正直、刚毅和勇敢这时已成为性格的一般特点，但同时也表现出残忍、诡诈和狂热。宗教中的对自然力的崇拜，关于人格化
的神灵和关于一个主宰神的模糊观念，原始的诗歌，共同的住宅，玉蜀黍面包，都是这个时期的东西。这个时期还产生了对
偶制家庭和按胞族和氏族组成的部落联盟。对于人类的进步贡献极大的想象力这一伟大的才能，这时已经创造出神话、故
事和传说等等口头文学，已经成为人类的强大的刺激力。”按照摩尔根对人类历史的分期，贾希利叶后期的阿拉伯半岛北部
已经进入从野蛮时代向文明时代过渡的阶段，即野蛮时代的高级阶段（参见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编译：《马克思古代社会史笔记》，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版，第１７８～１７９页）。



了规则和秩序的意识，人类对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亦获得更深的认知，人类文化的高阶属性（如神话、

诗歌等口头文学）便在这一时期出现，这些属性充分地体现了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原初理解及顺应和改
造自然的思维精神①。当历史进入野蛮时代的高级阶段，上层组织对基层社会的统治愈为紧密，于是
血源性的氏族 部落逐渐发展为地缘性的国家；形成于野蛮时代的至上神崇拜也逐渐演变为国家的集
体信仰，其血缘意义被政治意义所取代，至上神不再是基层民众通过献祭和祈祷等个体行为便可实现
精神对接的虚拟力量，而是国家领袖之统治合法性来源与特权阶级之私利正当性辩护利器。然而，日
益多样的崇拜仪式和复杂的信仰体系需要精通宗教知识技术、从事沟通神人关系的特殊群体通过主
持宗教仪典和维持神人联系来获得存续意义，于是，出现于野蛮时代中期阶段的祭司阶层便成为野蛮
社会的宗教和精神领袖，氏族 部落宗教遂通过教阶实现了与氏族首领的自然结合，从而以集体性的
宗教仪式为纽带成为氏族首领的正当辩护之工具与利益延伸之媒介②。当部落宗教的解释权垄断于
祭司阶层时，更具通俗意义和自由价值的文学艺术便成为基层民众思索社会秩序、理解宗教精神的媒
介，进而通过文学超越性地将部落宗教的道德体系和价值观念普惠于基层社会。在贾希利叶时期的
半岛绿洲，从卜卦者（ｋｕｈｈāｎ）创作的韵文（ｓａｊ‘）到驼夫的吟歌（ｈ·ｕｄā’），自由的阿拉伯人创造了繁

荣的诗歌艺术，而“诗歌”（ｓｈｉ‘ｒ，本意是“感觉”）一词所蕴含的意味即为阿拉伯人基于能动的想象对
自然世界的直观感知和对现世社会的自觉反思，故诗歌因其所隐喻的神秘意义而被誉为“合法的巫
术”（ｓｉ　ｈ·ｒ　ｈ·ａｌāｌ）③。伴随着异域商品的流动和交易，欧卡兹（‘Ｕｋāｚ·）的集市也成为了各地诗人们

竞相争妍、表情抒意的集会之地，然不同流派和思想的碰撞无疑会促进诸部落的宗教观念与价值思维
的交融，而诗歌韵律的精妙和辞藻表达的丰富则有利于语言结构的规范化和思维内蕴的标准化，阿拉
伯人的族群共同体意识遂开始浮现④。在商业经济的发展与岛内外战争的冲击下，半岛逐渐出现了
一批自称为“哈尼夫”（ｈ·ａｎīｆ）⑤的反思者。他们对半岛与世界、自我与他者的朦胧理解，推动了半岛

民众的精神觉醒，这种自我意识的萌生被称为“精神自觉”。

　　所谓精神自觉，用另一个概念表达，就是获得自我意识；自我意识的本质特征，在于意识到了自我与他者的

区别。“他者”在过去可能构成了“自我”日用而不知地生存于其中的环境，自我处在一种顺从命运的前反思状

态，彼时的自我意识还没有形成；直到自我开始反思乃至质疑环境，自我与环境相分离，形成独立于环境之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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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出现的等级和秩序意识的影响下，阿拉伯人所虔信的神灵世界亦出现了等级结构，其中最为显著的便是至上神“安拉”
（ａｌ－Ｌāｈ）———这个于公元前５世纪就已出现在利赫扬（Ｌｉ　ｈ·ｙāｎ）铭文中的神灵，此时已成为北方阿拉伯人所崇拜之全知全能

的神。同时，伴随着人性光辉的映射，至上神“安拉”也拥有了三个女儿：拉特（ａｌ－Ｌāｔ）、欧扎（ａｌ－‘Ｕｚｚā）和玛娜（Ｍａｎāｈ）。拉
特是从“女神”（ａｌ－Ｉｌāｈａｈ）一词演变来的，其禁地位于塔伊夫附近的瓦吉谷地，是纳伯特人崇信的神灵；欧扎崇拜流行于麦加
东边的纳赫莱（Ｎａｋｈｌａｈ），象征金星（大概同拉特皆起源于金星，分别代表启明星和长庚星），是麦加最受尊崇的女神，她的圣
坛由三棵树组成；玛娜是从“希望”（ｍｕｎｙａｈ）一词演变来的，是司事命运和时间的女神，她的圣坛是置于古戴德（Ｑｕｄａｙｄ，位
于麦加和叶斯里卜之间）的一颗黑石。玛娜崇拜代表了希贾兹原始信仰的初步形式（周燮藩：《伊斯兰教的先知：穆罕默德》，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第２０页）。

哲瓦德·阿里：《伊斯兰以前的阿拉伯历史详述》（ ）第２卷，巴格达：巴格达大

学１９９３年版，第１１３～１１４页。

跨越贾希利叶时期和伊斯兰时期的诗人（ｓｈā‘ｉｒ　ｍｕｋｈａ　ｄ·ｒａｍ）“原本是一个被赋予了普通人所没有的知识的人，而这种知识

是从他自己的魔鬼（ｓｈａｙ　ｔ·āｎ）那里得到的”（菲利普·Ｋ．希提：《阿拉伯人的历史：从远古时代至今》，第９４页）。

刘开古编著：《阿拉伯语发展史》，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第５１～５２页。

埃及学者穆罕默德·萨义德·阿什玛维（Ｍｕ　ｈ·ａｍｍａｄ　Ｓａ‘īｄ　ａｌ－‘Ａｓｈｍāｗī）指出：“在先知复活之前的一段时间出现了一个自

称为‘哈尼夫主义’的团体。‘哈尼夫主义’一词源于希伯来语的‘哈尼夫’，犹太人用它来指代所有受过割礼却没有信奉犹太
教的人，而阿拉伯人用它来指代公正的事或人。据说信奉伊卜拉欣宗教（即亚伯拉罕诸教———笔者注）的人都是阿拉伯人的
哈尼夫，而且据说哈尼夫是受过割礼的人，因此伊斯兰教将穆斯林称为‘哈尼夫’，有人曾将这首尊贵的经文‘与安拉同在的
宗教是伊斯兰教’读为：‘与安拉同在的宗教是哈尼夫主义’。”（穆罕默德·萨义德·阿什玛维：《伊斯兰哈里发国》，第５７～５８
页）



诉求或者称为理想，则自我意识开始形成①。

面对岛内的部落战争和岛外的帝国争霸所导致的半岛社会失序状态，原始的拜物教已无法为旧
有秩序的崩溃和阶级结构的重组提供合理的解释依据。一些反思者认为，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原因
在于当时流行的氏族宗教有悖于半岛部落社会普遍尊崇的传统“天启”（ｓａｍāｗī）。于是，他们通过苦
行隐修的方式回归对“天启”信仰的精神探索，以寻求属于贝都因人的纯粹、原生的“正教”（Ｄīｎ　ａｌ－Ｈ·
ａｎīｆ），从而力图在现世社会实现“天启”信仰所描绘的完美世界。由于神圣“天启”须通过躬体力行
将之转化为可视的事实②，故而这些反思者最终未能凭借其纯粹的精神冥思而总结出一套能够指导
现实实践的教义或纲领。但是，哈尼夫运动的进步意义在于，它不再局限于某一家族或某一部落，而
是以半岛社会的所有成员为思考单位去反思和探索半岛内部的不同亲缘、不同信仰的个体与整个半
岛的集体社会之间的内在联系，由此在精神上实现了对氏族宗教和部落体系的伟大超越；加之商贾通
过拓展贸易网络的流动方式对这种精神觉醒所起到的承载意义，阿拉伯半岛遂因在海洋秩序的刺激
下打破了部落观念的拘囿而从众多零散的地理单元联结为一个趋于统一的整体，“阿拉伯”一词由此
被赋予了新的政治意义：它不再是单纯的地理概念［如波斯人所称之“阿拉比斯坦”（Ａｒａｂｅｓｔāｎ）］③，

而是逐渐演变为具有普遍意义的族群概念，“阿拉伯人”这一族群性词汇由此而生。整个半岛的部落
统统被团结在“阿拉伯人”的旗帜之下，为半岛秩序的高阶转型及其所倚赖的社会革命储备了充足的
人口，尤其是半岛中部的希贾兹因位于南北商道的必经之地而有着较高的人口增长率，使之相对于半
岛的其他地区具有较显著的人口和经济优势，从而得以取代也门并成为半岛新的经济和信仰中心，为
后来古莱什部落领导的社会革命创造了条件。

但作为岛外海洋秩序输入的产物，犹太教和基督教的吸引更多地被局限于城市和集市附近，无法
对绿洲之外的广大部落和乡村社会产生普遍影响④。设若重构半岛秩序，则需倚赖一种属于半岛部
落的普遍认同，由此，外来一神教的输入激活了潜存在部落社会中的族群意识，使自觉的反思者力图
构建一种超越部落观念且更具普遍意义的族群信仰，而哈尼夫运动的“阿拉伯”本位则为半岛秩序的
重构奠定了“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基调，为社会革命提供了清晰的革命对象和空前的精神动力。作为
半岛新秩序建构的担纲者，城市工商阶级通过参照两大一神教的教义将世界本源归溯于独一的至上
神，从而使半岛民众对世界和人生的思索摆脱了氏族 部落观念的束缚，信仰的意义开始从特权阶级
之利益表达被置换为自觉个体的精神诉求；信仰不再是虚无缥缈的水中月影，而是通过对至上神的普
遍承认成为个体进行生活祈愿和自我反思的精神媒介⑤。在这种背景下，半岛的商贾群体中出现了
一个伟大的思想者和变革者———穆罕默德。他选择性地吸收犹太教和基督教的部分理念，承继哈尼
夫运动遗留下来的族群情结，并通过在希拉山隐修静思的途径来求索真正的天启所给予阿拉伯人的

自觉思维，这种对世界本源的神秘主义思索便是半岛部落社会固有之“拉赫曼主义”（Ｒａ　ｈ·ｍāｎｉｓｍ）。

这种新信仰在当时半岛有着无与伦比的普遍主义价值和普适主义激情。它将基层社会的广大民众从
各部落治下的附属性元素转换为新信仰体系内获得精神自觉的独立个体，这无疑破坏和瓦解了部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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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展指出，若将视野放至环球，便会发现，在不同国家的历史进程中，民众比较普遍地获得精神自觉主要有两种途径：“一种
途径是贸易。当人们越来越多地与异己的对象打交道，就会形成对更加具有普遍性和容纳力的制度环境的需求，但从传统
时代继承下来的法律和政治环境往往与此不匹配，人们开始主动寻求改变现状，精神自觉于是形成……另一条途径……即
战争。战争意味着会有大量的人从熟悉的环境当中被剥离出来，进入到一个很异己的处境。……倘若没有伴随着新观念的
进入，民众面对死亡和流徙，其向往的更可能是尽快回到熟悉的旧秩序，而很难形成对新秩序的想象与追求，也就无法真正
激活精神自觉（施展：《枢纽：３０００年的中国》，第５１８、５２４页）。

阿拔斯·马哈茂德·阿嘎德：《阿拉伯人对欧洲文明的影响》（ ），开罗：埃及复兴

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第１０页。

阿巴斯·埃克巴勒·阿什提亚尼：《伊朗史：从伊斯兰教的创立到恺加王朝的覆灭》（

），德黑兰：达比尔１９６７年版，第７页。

金宜久主编：《伊斯兰教史》，第３６页。

高惠珠：《阿拉伯的智慧：信仰与务实的交融》，第７、６２页。



的正当逻辑和基层根基。因此，穆罕默德的信仰革命遭到麦加贵族及古莱什部落的坚决反击，例如前
文提到的艾布·苏富扬（即后来倭马亚王朝的建立者穆阿维叶·本·艾比·苏富扬的父亲）就曾坚定
地反对穆罕默德。穆罕默德及其两百名支持者不得不于６２２年９月２４日离开麦加，迁徙到他母亲的
故乡叶斯里卜。这就是著名的“希吉拉”（Ｈｉｊｒａｈ）事件。叶斯里卜这座城市后来被称为“麦地那”
（ａｌ－Ｍａｄīｎａｈ）。

在迁居麦地那后，穆罕默德建立了名为“乌玛”（Ｕｍ　ｍａｈ）的公社，并颁布具有法律意义的“麦地
那宪法”（Ｄｕｓｔūｒ　ａｌ－Ｍａｄīｎａｈ），这是伊斯兰国家史上的第一部民事宪法。伊斯兰教徒之信仰性同乌
玛之政治性的紧密结合，使乌玛成为具有高度凝聚力的信仰共同体①。乌玛遂渐蜕变为立基于麦地
那一城的城市国家，真正成为一个超越氏族信仰和部落体系的信仰共同体，其所展现的强大凝聚力和
对建构新秩序的执著，赢得半岛所有部落的敬畏。６３０—６３１年，半岛诸部落派遣代表团到麦地那，表
示归顺乌玛并皈依伊斯兰教，故这一年又被称为“代表团之年”（Ｓａｎａｈ　ａｌ－Ｗｕｆūｄ）②。“代表团之年”
标志着半岛所有部落均被纳入新兴的伊斯兰秩序，半岛社会不再是由分立的氏族和部落所拼接成的
零散集合体，乌玛自此发展为以麦地那为共主、由诸城市和部落共同组成的邦联式国家，而伊斯兰秩
序亦取代部落体系成为半岛的新社会秩序。

需要指出的是，“乌玛”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民族”（ｎａｔｉｏｎ），而是以伊斯兰教为共同信仰、由诸
多自治个体组成的奉行政教合一的松散联盟。因此，“乌玛”尚只是以伊斯兰教徒和异教徒划分“自
我”与“他者”的信仰共同体，即“公社”（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③，而未发展为成熟的政治共同体。作为海洋秩序
的输入并选择性地与半岛部落体系相结合的产物，乌玛并未完全消灭部落体系。它实际上是以众多
城市和部落拼合而成的松散联合体，诸自治个体的原生秩序仍通过对共同体之名义上的归顺而潜存
在普遍的伊斯兰秩序内，至于乌玛则通过众微观个体对邦联共主（即穆罕默德）的集体崇敬，短暂获得
共同体统治半岛的正当性，并由此推动阿拉伯文明的兴起。

四　结　　语

海洋秩序和大陆秩序作为大中东地区政权建构的两种典型秩序，是该区域海陆地理的天然分布
差异所致。无论是哪一种秩序，都是人类在主观能动行为中对自然环境产生的初级的理解，并随着生
产技术的进步而逐渐衍生出一系列对社会、宗教、经济、政治等诸多要素的整体思考，最终在人与自然
的互动中不断被系统化和建制化而形成了一套能够使特定地理区域内的人地关系逻辑实现高度自洽
的秩序体系。这种根源于不同地理环境的秩序差异导致人们对大中东世界的“领土”产生截然不同的
理解，使得承载两种秩序的政治实体（即海洋帝国和大陆帝国）出于对大中东“领土”和基层社会进行
资源汲取以维系帝国统治的核心需求而不可避免地爆发争夺战争。这种内涵着秩序输出的战争虽然
破坏了两大帝国之间区域（即“安纳托利亚 黎凡特 埃及”一线）的自有秩序，但同时也带来文明中心
的古典帝国体系，使得位于该线节点的阿拉伯半岛开始打破部落社会的锢弊状态，在东地中海商贾群
体的商业行为中被拉入大中东的文明世界。战争引发的秩序冲击驱策半岛的商业精英在自觉思索中
选择同样基于半岛地理的海洋秩序，并参照“希腊帝国”模式创建城邦体制的乌玛，推动半岛部落社会
从野蛮时代向文明时代的迈进。

然而，海洋秩序对治下诸自治个体的依赖注定乌玛无法汇成强力的集权统治，其特有的“族群结
构”亦将国家权力限定于主体城市而无法有效地统合全半岛的城市和乡村，商业经济对“族群结构”的
秉承又会在城市对乡村资源的单向吸附中进一步撕裂和强化半岛城乡二元对立的格局，共主穆罕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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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卜杜勒·阿齐兹·萨利姆：《阿拉伯国家史》（ ），贝鲁特：阿拉伯复兴出版社１９７０年

版，第４３４～４３５页。

据史料记载，仅在伊历九年归顺“乌玛”并皈依伊斯兰教的部落有：塞基夫（Ｔｈａｑīｆ）、台米姆（Ｔａｍīｍ）、赛耳德（Ｓａ‘ｄ）、艾赛德
（Ａｓａｄ）、阿卜杜勒·盖斯（‘Ａｂｄ　ａｌ－Ｑａｙｓ）、纳吉兰（Ｎａｊｒāｎ）、巴里克（Ｂāｒｉｑ）。

参见伯纳德·路易斯：《中东：一部２０００年的简史》，第５３页；纳忠：《阿拉伯通史》，第１４２页。



德创立的普遍信仰亦陷入部落体系的逻辑陷阱而异化为特权阶级的利益表达机制，使得乌玛无法用
海洋秩序来彻底地重构半岛因战争造成的失序状态，并最终因共主精神权威和政权合法性的丧失而
被自治个体（即部落）吞噬掉。因此，唯有以信奉集权统治的大陆秩序来克服海洋秩序带来的撕裂效
应，半岛政权才能在真正意义上成长为超越城邦的超大规模国家，乌玛开始被强权的哈里发帝国取
代，并在大陆秩序指导下的暴力革命（即对内征服和对外扩张）中完成了半岛秩序的最终解构以及半
岛政权向大陆帝国的转型。

收稿日期　２０２３—０３—１８
作者马峥嵘，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博士研究生；韩志斌，历史学博士，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教授。

陕西，西安，７１００６９。

Ｔｈｅ　Ｃｏｎｆｒｏｎ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ａｉｎｌａｎｄ－Ｓｅａ　Ｂｉｎａｒｙ　Ｏｒｄｅｒ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ｉｓｅ　ｏｆ　Ａｒａｂｉｃ　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Ｍａ　Ｚｈｅｎｇｒｏｎｇ　ａｎｄ　Ｈａｎ　Ｚｈｉｂｉｎ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ｅ　Ｓｅａ　Ｏｒｄｅｒ　ａｎｄ　Ｍａｉｎｌａｎｄ　Ｏｒｄｅｒ　ａｒｅ　ｔｗｏ　ｔｙｐｉｃａｌ　ｏｒｄｅｒｓ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ｃｌａｓｓｉｃａｌ　ｅｍｐｉｒ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Ｇｒｅａｔｅｒ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ｆｒｏｍ　ｗｈｉｃｈ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ｆｏｒｍｓ　ａｎｄ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ｌｏｇｉｃ　ａｒｅ　ｄｅｒｉｖｅｄ，ｔｈｕｓ　ｅｘｅｒｔｉｎｇ　ａｐｒｏｆｏｕｎｄ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ｎ　ｔｈｅ　ｒｅｇｉｍｅ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Ｇｒｅａｔｅｒ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Ａｓ　ａ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ｌｙ　ｉｓｏｌａｔｅｄ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

ｐｌａｔｅ　ｉｎ　ｔｈｅ　Ｇｒｅａｔｅｒ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ｏｒｄｅｒ　ｏｆ　ｔｈｅ　Ａｒａｂｉａｎ　Ｐｅｎｉｎｓｕｌａ　ｈａｓ　ｂｅｅｎ　ｌｉｍｉｔ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ｔｒｉｂ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　ｆｏｒ　ａ

ｌｏｎｇ　ｔｉｍｅ　ｂｅｃａｕｓｅ　ｏｆ　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ｐｏｏｒ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ｗｈｉｃｈ　ｃａｎｎｏｔ　ｂｅ　ｅｎｄｏｇｅｎｏｕｓｌｙ　ｅｖｏｌｖｅｄ　ｉｎｔｏ　ａ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ｔｈｅ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ｔｗｏ　ｏｒｄｅｒｓ　ｂｒｏｋｅ　ｔｈｅ　ｂａｌａｎｃｅ　ｏｆ　ｏｒｄｅｒ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Ａｒａｂｉａｎ

Ｐｅｎｉｎｓｕｌａ，ａｎｄ　ｆｏｒｍｅｄ　ａ　ｎｅｗ　ｍｅｒｃｈａｎｔ　ｃｌａｓｓ　ｉｎ　ｔｈｅ　ｏａｓｉｓ　ｃ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Ａｒａｂｉａｎ　Ｐｅｎｉｎｓｕｌａ　ｂｅｙｏｎｄ　ｔｒｉｂａｌ　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ｓ．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ｏｒｄｅｒ　ｏｆ　ｔｈｅ　Ａｒａｂｉａｎ　Ｐｅｎｉｎｓｕｌａ　ｔｈｕｓ　ａｃｃｅｌｅｒａｔｅｄ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ｔｒｉｂ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　ｔｏ　ｉｍｐｅｒｉ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　ｉｎ

ｔｈｉｓ　ｃｌａｓｓ’ｓ　ｓｅｌｆ－ｃｏｎｓｃｉｏｕｓ　ｃｈｏｉｃｅ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ｔｗｏ　ｏｒｄｅｒｓ，ａｎｄ　ｈｅｎｃｅ　ｐｒｏｍｏｔｅｄ　ｔｈｅ　ｒｉｓｅ　ｏｆ　Ａｒａｂｉｃ　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Ｃｏｎｃｅｐｔｉｏｎ　ｏｆ　Ｈｉｓｔｏｒｙ；Ｇｒｅａｔｅｒ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Ｓｅａ　Ｏｒｄｅｒ；Ｍａｉｎｌａｎｄ　Ｏｒｄｅｒ；Ａｒａｂｉｃ　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责任编校　周祥森】

·１９·


